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信息公开与报送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信息公开与报送行为，提升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公平开放服务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油气管网设施是指提供原油、成品油、天然气（含液化天然气）输送、储存、接卸、气化等公共服务的设施。

第三条  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是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信息公开与报送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公开与公平开放服务相关的信息，报送监管部门要求的信息。
第四条  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信息公开与报送应遵循及时、准确、完整的原则。
第五条  国家能源局负责全国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信息公开与报送监管工作，组织并指导派出机构开展信息公开与报送监管工作。
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负责所辖区域内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信息公开与报送监管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依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相关工作。

第二章  信息公开
第六条  按照信息公开范围，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通过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方式披露信息。
（一）主动公开信息是指向社会公众披露的信息。
（二）依申请公开信息是指向已注册用户披露的信息。

第七条 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信息，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的信息，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信息，不予公开。
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后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信息，不得公开。但是，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或者第三方同意公开的，应当予以公开。
本办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第八条  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包括：
（一）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名称、企业所在地、联系方式等；
（二）运营的油气管网设施基本情况，包括设施名称、储运介质、设施所在地或途经省市等；

（三）企业制定的公平开放相关制度，包括用户注册条件和程序、服务申请和受理、服务能力分配规则等制度文件；

（四）价格标准及执行依据，包括各类服务的收费项目、标准和执行依据。

（五）季度公平开放情况，包括上一季度服务对象、服务设施、服务总量、服务周期等；
（六）其他应主动公开的信息。

第九条  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依申请公开的信息包括：
（一）油气管网设施基础信息，站点位置、设计压力、输送介质、输送能力、技术标准等；

（二）油气管网设施生产运行情况，包括年度、月度生产运行计划，限（停）产检修计划等；

（三）油气管网设施服务能力及对应时段；
（四）托运商不平衡气量情况，包括托运商产生的当日不平衡气量、累计不平衡气量、各时段内托运商的日指定上载气量、分输气量及不平衡结算依据；
（五）其他应向已注册用户公开的信息。

第十条  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通过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信息公开系统披露主动公开信息。

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通过本企业指定的网络平台或其他书面方式向已申请用户披露依申请公开信息。
第十一条  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在每季度第一个月10日前公布上一季度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情况。
第十二条  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保证公开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主动公开信息发生变化后应当于1个月内更新。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保存近五年的全部历史记录。

第十三条  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收到信息公开申请，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第十四条  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依申请提供信息的，不得向申请人收取费用，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不得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的方式提供信息。

第三章  信息报送
第十五条  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通过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信息报送系统报送信息。

第十六条  新成立的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于所属设施建成投产次月10日前联系所在辖区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申请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信息报送系统账号。
第十七条  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报送油气管网设施基本情况，包括设施所在地、途经省市、投产时间、设计能力、服务价格等信息。设施基本情况信息发生变化时，应于次月10日前完成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信息报送系统信息更新。
第十八条  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于每月10日前报送上一月度管网设施运行、检修、服务受理、容量分配及合同执行情况，向用户提供服务的相关设施、时段、服务能力、价格等情况。
第十九条  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报送上一年度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工作总结报告。其中中央油气企业集团公司报送国家能源局，中央油气企业集团公司下属省级企业和其他企业报送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
第二十条  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按照要求报送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为履行监管职责所需的其他信息。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对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信息公开和报送情况依法实施的检查，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予以协助和配合。
第二十二条  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公开或报送相关信息的，由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对于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公开信息的，任何企业和个人可向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反映，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应当及时处理。

第二十四条  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依据职责建立油气管网设施运营企业信息公开与报送情况信用记录，对违法失信行为加强信用监管。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能源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6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原《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加强天然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相关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国能综通监管〔2019〕76号）和《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加强天然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相关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国能综通监管〔2019〕77号）同时废止。


